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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书编号
	（湘衡）应急罚〔2025〕执法-62 号

	文书名称
	行政处罚决定书

	企业名称
	金杯电工衡阳电缆有限公司

	处罚日期
	2025年11月17日

	公示期限
	一年

	违法事实及证据
	2024年12月25日9时45分许，金杯电工衡阳电缆有限公司一名工人在低压电缆车间进行电缆耐压测试工作时，发生一起触电事故，造成 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60万元。根据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政府《关于金杯电工衡阳电缆有限公司“12·25”一般触电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和《金杯电工衡阳电缆有限公司“12·25”一般触电事故调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该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金杯电工衡阳电缆有限公司对此次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该公司存在以下行为：对隐患排查制度落实不到位;对从业人员执行本企业安全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的监督存在疏漏。2025年9月19日，我局对该公司上述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经查明，该公司上述违法行为属实。
       证据一：金杯电工衡阳电缆有限公司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证明该公司是一家合法企业。
       证据二：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政府《关于金杯电工衡阳电缆有限公司“12·25”一般触电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雁政复[2025]2号1份，证明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政府对事故调查组提交的《金杯电工衡阳电缆有限公司“12·25”一般触电事故调查报告》原则同意。
       证据三：阳大中、罗芸、张志方、张蓉等4人的询问笔录共计4份，证明4人均认可《金杯电工衡阳电缆有限公司“12·25”一般触电事故调查报告》中事故原因分析、定性结论、责任划分和相应的违法行为事实以及雁峰大队对该公司相关人员的调查核实情况，并愿意接受行政处罚。
       证据四：该公司与王珊的调解协议、死亡证明各1份，证明该公司品质部操作员伍双红因触电造成死亡，公司与死者家属达成和解协议并赔偿到位。
        证据五：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谢良琼对安环办工程师阳大中的授权委托书1份，证明委托人和受委托人身份合法，委托授权合法。
        证据六：阳大中、罗芸、张志方、张蓉等4人员身份证复印件4份，证明相关人员身份情况。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二）项

	处罚结果
	决定对金杯电工衡阳电缆有限公司给予人民币伍拾伍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执法部门
	衡阳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